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 

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规范我院

普通本科生转专业的管理，根据《西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

管理办法》（西校〔2020〕168 号）的规定，在遵循公正、

公平、公开和坚持教育质量至上原则的前提下，结合我院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接收条件 

申请转入本院相关专业学生在符合《西南大学本科学生

转专业管理办法》（西校〔2020〕168 号）规定的转专业申

请条件基础上，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政治思想表现。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有较

强的集体主义观念。 

（二）身心健康。 

（三）有就读本院相关专业的兴趣，具备学习本院相关专

业的基本素质。 

（四）本院一年级学生专业分流后不得转入本院其他专业。 

（五）获准转专业的二年级学生须转入相应专业一年级学

习。获准转专业的一年级学生可转入同一年级学习。 

二、组织管理 

根据《西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西校〔2020〕



168 号）的文件精神，本院在审查申请转入学生相关材料的

基础上，将由学院组织成立的专家小组对其进行面试，按照

面试分数择优录取。 

三、接收方式 

（一）本院成立由主管本科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担任组长、

主管本科学生日常管理的党委副书记、各专业 1 位专家组成

的专家小组，综合考核申请转入学生的身心素质、学习成绩、

专业特长、发展潜力、兴趣爱好等。 

（二）本院本次接收转专业学生总人数：29 人。其中哲学

专业为 4 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为 4 人，行政管理专业 8

人，社会工作专业 4 人，公共关系学专业 3 人，文化产业管

理专业 6 人。 

（三）转入本院学生的学籍管理按《西南大学本科学生转

专业管理办法》（西校〔2020〕168 号）文件要求执行。 

（四）本方案解释权归国家治理学院。 

（五）在线接收学生申请材料方式： 

（QQ 邮箱）1375137485@qq.com 

联系人：黄岗   田敏 

联系电话：68367925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 

 2021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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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2021年本科学生 

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规范法学院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根据《西南大学普通

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结合法学院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申请条件 

非法学专业学生申请转入法学院法学专业学习，除符合学校

《管理办法》第三章所规定的条件外，还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身心健康； 

（二）确有法学爱好（转入前已有法学专业基础者优先）； 

（三）高考外语 125 分以上或者英语已过四级者； 

（四）同意法学院关于“获准转入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学生需转

入法学专业本科 2021 级学习和管理”的规定； 

（五）无其他不适合转入的情况。 

二、转入名额 

根据学校《管理办法》规定结合法学院的实际情况，法学院

2021 年接收转入法学专业的学生不超过 6 人。 

三、组织领导 

法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下称“工作小组”）。“工作小

组”由分管本科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任组长，成员由法学院分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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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学部主任、实践教育

中心主任组成；前述主任缺席的，由组长在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教学部副主任、实践教育中心副主任中指定人员参加。 

四、材料提交 

申请转入法学院法学专业学习的学生，应当根据学校《管理办

法》相关要求，填写转专业申请表，由其本人将申请材料送交法学

院本科教学秘书。教学秘书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申请材料

不齐的，退回申请者补正。形式审查通过后，由“工作小组”进行

考核。 

五、专家考核 

法学院在受理转专业申请终止后五个工作日内，由“工作小组”

对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考核，以现场面试或现场面试与笔试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考核采用百分制，面试或笔试低于 60 分者不得转入。 

六、考核结果 

“工作小组”的最终考核结果为“同意转入”或“不同意转入”。

不同意转入的，法学院教学秘书在考核结果形成后两个工作日内通

知申请者。申请者对通知结果如有异议，可自接到该通知之日起两

个工作日内，向“工作小组”提出书面复议申请。“工作小组”应

当自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会议形式再次对该申请

人的转入资格进行讨论，将复议结果报学院备案后通知申请人。同

意转入的，由法学院教学秘书在考核结果形成后，将拟接收学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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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汇总表报学校教务处，经学校转专业工作组复核、审定同意后，

进行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者，报分管校领导审批后发文，申请者

方能转入法学院学习。 

七、时间安排 

（一）3 月 9 日－3 月 19 日 ：学院拟定、报送法学院 2021 年

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二）3 月 29 日－4 月 8 日：申请转专业学生查阅教务处公布

的法学院 2021 年转专业工作方案，填写转专业申请表并打印（网

址：http://202.202.115.75/TM/），将申请材料（包括转专业申请表、

成绩单、个人简历、外语成绩及其他支撑材料）于 2021 年 4 月 8

日 17:00 前发至邮箱：jiaoxuebu0757@163.com，并将纸质版材料提

交至法学院本科教学秘书何老师（38 教 108 办公室，电话：

68250757）。提交材料后，申请者应主动实名添加何老师微信

（17783053866），以便联系后续事宜。 

（三）4 月 9 日—4 月 18 日：学院组织转专业考核，按照择

优录取的原则确定拟转专业学生名单，向教务处报送拟转入学生名

单汇总表、学生申请表及其他相关材料。 

（四）4 月 19—4 月 23 日：教务处审核并汇总学院上报的拟

接收名单，报领导小组审批后公示。 

（五）获准转入法学专业学生，在 2021 年秋季学期进入 2021

级法学专业学习。 

mailto:jiaoxuebu075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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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尽事宜 

未尽事宜由法学院本科教学秘书收集、汇总相关信息后，报“工

作小组”研究决定。 

                         

法学院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经济管理学院 2021 年春学生转专业实施方案 

根据《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

（西校〔2020〕168 号）和《经济管理学院关于学生转专业

的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制定经济管理学院 2021 年春季学期

学生转专业实施方案。 

一、转专业工作小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接受对象 

1、自 2019 年 9 月起入学后 2 年内的，符合学校转专业

申请条件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在籍在读学生可以申请转专业，

属中外合作办学录取的学生除外。 

2、2020 级转入的学生，进入 2020 级专业大类学习，正

常参与 2020 级的专业分流。 

3、2019 级转入的学生，降一级进入 2020 级专业大类学

习，并正常参与 2020 级的专业分流。 

三、申请条件 

1、申请专业调转的基本条件按照《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

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关

于做好近期本科教学几项重点工作的通知》（西大教务

[2020]13 号）有关规定执行。 

2、申请专业调转的学生除了必须满足本年度学校有关条

件基础上，要成绩优异、身心健康。 



四、转专业的计划人数 

（1）学院 2021 年春季接受转专业的学生人数严格按照

专业大类招生人数的 5%比例控制人数。 

（2）学院 2021 年春季各专业大类接受转专业学生人数

见下表： 

专业类别 经济学类 工商管理类 农业经济管理类 合计 

招生计划数 146 234 46 426 

接收学生数 8 12 3 23 

五、转专业工作流程 

（1）2021-03-22 日以前提交方案。学院制定 2021 年春

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并上报教务处审查。 

（2）2021-03-28 日以前公布方案。由教务处统一公布学

院转专业工作方案和计划接收名额。 

（3）2021-03-31 日受理申请。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学生

网上提出申请（http://202.202.115.75/TM），按照学院公布的

实施方案提交申请材料，包括转专业申请表、成绩单、及其

他素质支撑材料，2020 年 4 月 6 日 17 时截止（申请转入经

济管理学院的学生请主动加入经济管理学院 2021 年转专业 

QQ 群：群号 779436918 ，必须实名制，下图所示）。 



（4）2021-04-08 日学院

审核。学院按照相关条件对学

生申请进行资格审查并公布

复核申请条件的学生名单。 

（5）2021.04.09-04.16 日

学院考核。学院根据学校、学

院转专业管理办法，按照经济

学类、工商管理类、农业经济管理类分为 3 个专家小组对学

生进行专业考核和面试。 

（6）2021-04-22 日报送学校。学院根据考核结果和学院

接收名额确定接收学生名单上报教务处，并按相关程序予以

公示。 

（7）获准转专业的学生，在 2021 年秋季学期进入 2020

级相关专业大类学习。 

六、转专业组织管理 

1、学院成立以主管本科教学工作副院长具体负责、由专

业负责人组成转专业考核小组，全面负责转专业事宜。 

2、经审核符合我院转专业要求的学生，通过笔试和面试

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考核申请专业调转学生的身心素质、学

业成绩、专业特长、发展潜力、兴趣爱好等综合素质。 

3、笔试。申请调转专业的学生必须参加学院统一组织的

《经济管理综合知识》笔试，内容涵盖经济学基础知识、管



理学基础知识、统计学基础知识和会计学基础知识。 

4、面试。 

（1）各专业大类（或专业）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数超过计

划数的情况：根据《经济管理综合知识》成绩由高到低按照

计划数的一定比例（即 1.5:1）确定人员进入面试。 

（2）各专业大类（或专业）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数没有超

过计划数的情况：学生参加《经济管理综合知识》笔试后直

接进入面试。 

5、专业调转名单确定 

（1）确定依据：根据《经济管理综合知识》测试成绩和

面试考核成绩的一定百分比计算综合成绩。 

（2）综合成绩=《经济管理综合知识》测试成绩×80%+

面试考核成绩×20% 

（3）依据综合成绩，按照各专业大类（或专业）计划数

确定转专业学生名单。 

七、相关说明 

1、院内学生申请专业调转与院外学生申请专业调转的操

作办法相同。院内学生申请专业调转人数控制在专业大类 5%

范围内。 

2、2019 级转入的学生占转专业计划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20%。 

3、申请转专业的学生，须参加原专业在当学期的课程考



核。获准转专业的学生在原专业考核通过的课程，依照转入

专业的培养方案，予以保留或记入个性化选修课程。 

4、学院联系人：经济管理学院 A115 室 王老师、高老

师 电话： 023-68250306。 

              经济管理学院 

2021 年 0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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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方案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规范普通本科生转专业的

管理，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重庆市教委相关规定和《西南大

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号），在遵循

公正、公平、公开和坚持教育质量至上原则的前提下，结合学部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一、申请条件  

（一）学生入学后，一般应在被录取专业完成学业。如有下列情况之一，

可在入学 2年内申请转专业： 

1.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无违纪违规行为； 

2.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刻苦； 

3.确有专长，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长； 

4.非教育学部学生转入教育学部必须降到下一个年级学习； 

5.转入教育学专业的学生必须有志于攻读研究生，且高考外语 120分以上

或者英语已过四级。 

（二）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予同意转专业 

1.保送就读外语类专业申请转入非外语类专业的；  

2.运动训练专业申请转入其他专业的；  

3.定向培养或定向就业录取的；  

4.申请在艺体类专业与普通类专业互转的；  

5.入学 1年后申请转出公费师范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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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  

7.受到纪律处分且在影响期的；  

8.已进入退学处理程序的；  

9.荣昌校区转校本部的（学校另有规定的除外）；  

10.其他不符合转专业条件的。 

二、接收名额 

学部接收转入学生：教育学专业 6人，教育技术学专业 6人，特殊教育专

业(公费师范)6人，学前教育专业（公费师范）8人。 

三、考核方式和工作程序 

1.学部成立以主管本科教学工作的副部长具体负责、由 5 名以上专家组

成的本科学生转专业考核工作组，通过面试对拟转入学生进行专业基础知识、

学习成绩、身心素质、发展潜力、兴趣爱好等方面内容的综合考核，现场评分； 

2.学部党政联席会根据考核工作组的评分进行排序，参照接收条件，按

照择优接收的原则确定拟接收转专业学生名单； 

3.学部根据学生考核结果和接收名额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将拟接收学生

的名单和相应的转专业申请表报送教务处。教务处汇总拟接收学生名单初审

后，报转专业领导小组审核，并由主管校长批准后公示 3 天，按程序公布获准

转专业学生名单。 

4.获准转专业的学生，在秋季学期开学时到转入学部报到，进入转入专业

学习，按转入的专业和年级学费标准交纳学费。 

5.申请转专业的学生，须参加原专业在当学期的课程考核。获准转专业的

学生在原专业考核通过的课程，依照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予以保留或记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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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选修课程。 

四、学生申请材料提交 

1.转专业申请表一式两份； 

2.加盖教务处公章的成绩单一份； 

3.手写转专业陈述书一份； 

4.无违纪违规行为、未受到学校任何处分、无心理疾病证明材料一份（辅

导员签字、学院盖章）。 

材料接收截止时间：2021年 4月 8日下午 5点 

五、考核工作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六、联系人员、联系地点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胡熔 

    联系地点：教育学部 324办公室 

    联系电话：68367249 

七、本方案由教育学部本科转专业考核工作组负责解释。 

教育学部     

2021年 3月 3日 



心理学部 

2021 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西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西校〔2015〕130 号）的文件精神，本

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心理学部 2021 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小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考核方案 

（一）转入资格审查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接收申请： 

1、不同科类之间跨类的和不同招生批次之间跨层次的； 

2、高考分数低于申请人拟转入专业（或心理学相近专业）所在省份录取最低分的； 

3、在校期间有违规违纪记录的； 

4、不符合学校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况。 

（二）考核方式与内容 

资格审查通过之后，参加心理学部组织的转专业面试。综合考核申请转入学生的专业

兴趣、基本素质、学习能力、身心健康等。 

（三）接收名额 

当年接收转专业学生人数是该专业招生人数的 5%（应用心理学≤3 人，心理学师范

≤2 人）。 

注：心理学（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如果当前相应年级没有完成教育部规定招生计划，

将按 5%的名额接收非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若已完成招生计划，则不接收转专业申请。 

（四）排序办法 

依据面试成绩排名择优接收。面试不合格不予接收。 

 

三、提交材料及联系方式 

  （一） 需要提交的材料 

1、按照学校统一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填写并下载《西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在申请理由栏，请如实注明高考总分和数学成绩。 

2、加盖教务处公章的成绩单。 

提交材料截止时间 2021 年 4 月 8 日下午 18:00；逾期不予受理。 

（二）联系方式 

1、联系老师：李敏 

2、联系地点：心理学部 229 办公室 

3、联系电话：68253631  

                                    

 

 

                                     心理学部                                        

 2021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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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西南大学文学院转专业工作方案 
为尊重学生自主学习的权力，鼓励和调动本科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根据《西南大学

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和学校招生章程规定，按照西南

大学教务处《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文学院实

际，制定本方案。 

一、申请转入文学院各专业的基本条件 

所有申请转入文学院各专业的申请者，均需符合《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修订）》（西校〔2020〕168 号）文件和教务处《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

业工作的通知》的各项要求。此外，还需符合如下基本条件：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公费师范专业转入公费师范专业，非公费师范专业优秀学生转入

公费师范专业，下同），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自 2019 年 9 月起入学后 2 年内的，符合学校转专业申请条件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在籍在

读学生，属中外合作办学录取的学生除外。 

2．原则上高考语文成绩 120 分及以上（如部分省份高考语文成绩总分超过或不足 150 分的，

均按 150 分制折算）。 

3．热爱汉语言文学专业。 

若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方面的条件，在汉语言文学方面有专长和成绩者（如获得创作成果奖、

公开发表作品、撰写规范性学术论文等），同等优先。 

（二）戏剧影视文学专业，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2020 级、2019 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在籍在读全日制本科生，属中外合作办学录取的学

生除外。 

2．原则上高考语文成绩 100 分及以上或高考文化课成绩优良（如部分省份高考语文成绩总

分超过或不足 150 分的，均按 150 分制折算）。 

3．热爱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若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有一定的媒介工作经验者，或在戏剧影视文学方面有专长和成

绩者（如获得创作成果奖、公开发表作品、撰写规范性学术论文等），同等优先。 

（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2020 级、2019 级在籍在读全日制本科生，属中外合作办学录取的学生除外。 

2．原则上高考语文成绩 120 分及以上（如部分省份高考语文成绩总分超过或不足 150 分的，

均按 150 分制折算）。 

3．热爱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有一定的外语基础。 

二、接收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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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院总共拟接收 8 人，其中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 3 人（含 1 名汉语言文学非师范转公

费师范名额），汉语言文学专业 4 人，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1 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1 人。 

三、申请材料 

1．高考语文成绩证明或文化课成绩证明。 

2．转出专业成绩证明。 

3．申请人转专业陈述书（1000 字以上）。 

4．网上导出的电子版转专业申请表（学生本人和监护人签字）。 

四、考核办法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对转专业学生予以考核。具体时间和地点请

查看文学院网页上的通知。 

五、工作流程 

1．3 月 9 日－3 月 19 日 学院（部）完善落实本单位专业工作实施细则，拟定本单位转专

业工作实施方案。 

2．3 月 19 日－3 月 24 日 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之后的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报学校研

究。 

3．3 月 29 日－4 月 7 日 学生查阅网上公布的各单位转专业工作方案，填写转专业申请表

并打印，网址：http://202.202.115.75/TM。 

4．4 月 8 日前。学院接收审核学生电子版和纸质版申请材料，其中电子版材料以压缩包（命

名格式：拟转入专业+学号+姓名+电话）邮件方式发送至 xncxm@swu.edu.cn，逾期不再受理。 

5．4 月 9 日－4 月 18 日 组织本学院转专业考核，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确定拟转专业学生

名单，向教务处报送拟转入学生名单汇总表、学生申请表及其他相关材料。 

6．本学期末，拟转入学生到文学院报到，在教务系统中按转入专业完成下学期的选课。 

六、递交申请地点、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地点：文学院教务办公室（106） 

联系人：陈老师  

QQ 群：797027560 

联系方式：023-68254334 

为便于信息及时通知，请拟申请转专业的同学加入 QQ 群。 

西南大学文学院 

2021 年 3 月 8 日 

mailto:xncxm@swu.edu.cn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2020-2021 年第 2 学期转专业工作方案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每个学生的潜质和特长，尽可能满足学生成才需要，

根据《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文件精神，我院现将

今年转专业工作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工作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接收条件与名额 

条件：1、热爱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入学考试相关成绩优秀； 

          2、学习态度端正、身心健康、勤奋刻苦； 

          3、面试考核合格。 

名额：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均不超过3人。 
 
三、考核办法 

由考核面试小组，对申请学生进行面试。比照接收条件，给出是否接收结论。 

四、接收学生排序办法 

根据面试成绩进行排序。 

五、时间安排 

    根据教务处规定的时间安排，学生将转专业申请表、在校学校成绩单和高考成绩单各一份交至新

闻传媒学院 104 办公室，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7 日。学院组织面试，具体时间与地点另行通知。 

六、具体联系人员与联系方式 

李老师 新闻传媒学院 104 办公室   电话：68367709 

七、监督电话： 68367706  叶书记 

 

                                              新闻传媒学院 

                                             2021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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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1 年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我院 2021年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以下简称转专业）工作，充分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学生的潜质和特长，尽可能满足学生成才需要，特根据《西南大

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西南大学《关于做好

2021年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和《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普通本科学生

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转专业工作组 

学院已根据学校的有关要求，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制定各专业计划接收人数

和考核方案，接受学生咨询，审核转出学生的申请资格，考核拟转入学生，做好转入学生

学分认定、确定补修课程等工作。 

二、申请转专业条件 

1.严格参照《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号）

第三章各条款。 

2.热爱外语专业，高考外语学科成绩或大学外语（如 CET 等）全国四级统考成绩在满

分的 85%或六级统考成绩在满分的 80%及其以上（如，若高考英语满分为 150 分，申请者的

成绩需等于或大于 127.5；CET 统考成绩满分 710，申请者的四级成绩需等于或大于 603.5

分，六级成绩需等于或大于 568分）。  

3.接收对象为西南大学符合申请条件的 2020 级和 2019 级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类别

仅限 1）从公费师范专业转入公费师范专业，2）从非公费师范专业转入非公费师范专业。 

拟转入英语专业者，必须有优良的英语语音和口语基础，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业规划申

请转入对等年级英语专业继续学业，也可以申请转入下一个年级学习。拟转入日语、俄语、

德语专业者，如果没有相应语种的知识技能基础，只能转入下一个年级学习。无论哪个专

业，学生最终获准转入年级由外国语学院当年转专业工作组决定。 

4.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刻苦。 

5.遵纪守法，无违法行为，未受到纪律处分且在影响期。 

三、计划接收转专业学生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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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公费师范）22人，英语专业 16人，日语专业 2人，俄语专业 2人，德语专

业 2人，共 44人。 

四、工作程序和考核方式 

1. 申请报名方式及申请材料提交。 

1）拟转专业的学生，应认真了解接收专业的培养方案和接收转专业学生的具体条件，

依照我院公布的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和本方案的具体要求，按学校规定的时间和程序填写

转专业申请表并打印。在申请理由栏，请如实补充注明高考外语成绩或大学外语（如 CET

等）全国四级或六级统考成绩；参考格式：高考英语成绩 128/150（以此表明高考英语满

分 150分，本人实际考试成绩为 128分）。 

2）我院接收审核学生申请材料的时间为 2021年 4月 5日-4月 8日下午 5:00，逾期提

交，不予受理。学生向我院提交的转专业申请表须有本人手写签名，同时必须提交高考外

语学科成绩或大学外语（如 CET 等）全国四级或六级统考原始成绩单或证明材料及复印件

（原始材料在信息核对后当场返回学生，复印件存档备查）。每个学生申请转专业每次只能

填报一个专业。 

特别要求：如果申请转专业学生在 2021 年 4 月 8 日前未满 18 周岁，还需同时提交家长

手写知情并同意书，内容为“本人 XXX（家长姓名）知情并同意 XXX（学生姓名）转入外

国语学院 XXX（专业名称）专业 XXX 年级的申请”并手写签名和落款日期。可以是文件

扫描或照片的打印版。 

3）我院接收学生申请材料的地点为 5教楼 311办公室；联系人：熊老师；办公电话：

68253239。学生在我院提交申请材料时会得到关于面试时间和地点的书面通知单。 

2.考核方式。 

1）学院考核包括两个部分：学生高考外语学科成绩或大学外语（如 CET等）全国四级

或六级统考成绩和学生转专业面试成绩。面试综合考核申请转入学生的相关外语的语音语

调质量、口语能力和综合基础及专业发展潜力、身心素质等，现场评分。 

2）考核成绩计算方式： 

考核总评成绩（百分制）= 高考外语学科成绩或大学外语（如 CET 等）全国四级或六

级统考成绩（均折合成百分制分值后）×30% + 面试成绩（百分制）×70%。 

3）面试考核方式、内容和评分标准 

（1）英语专业（公费师范）、英语专业（非公费师范）各成立一个由 5 名教师组成的

专家组，日语专业、俄语专业、德语专业各成立一个由 3 名教师组成的专家组，分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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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各专业所有符合基本条件的学生。 

（2）面试用相应外语进行，全程录像备查，面试专家组要做好面试过程记录备查。 

（3）面试内容： 

a.英语短文朗读（约 110词）； 

b.基于短文的即席问答和相关话题简单交谈。 

（4）面试评分标准 

 项目 

等级 
语音语调 即席问答 交谈 语法与词汇 专业潜质 

90-100 分 

语音准确，

发音清晰，

语调自然。 

能紧扣朗读材料内

容有条理回答问

题，内容充实，言

语流畅，无不必要

的停顿。 

能根据现场

的情景和角

色灵活自如

地进行双向

交流。 

语法基本正确，

错误很少；用词

恰当，词汇量丰

富。 

外语综合基础很

好，学习、使用

外语热情高、信

心强，未来专业

发展目标清晰。 

80-89分 

语音准确，

发音清晰，

语调较自

然。 

能紧扣朗读材料内

容较有条理回答问

题，内容比较充实，

讲话中有少数不必

要的停顿，但对交

际无影响。 

能根据现场

的情景和角

色比较灵活

自如地进行

双向交流。 

有少数语法错

误，但不严重；

用词较为恰当，

词汇量较为丰

富。 

外语综合基础较

好，学习、使用

外语热情高、信

心强，未来专业

发展目标比较清

晰。 

70-79分 

语音基本

准确，发音

比较清晰，

语调有些

不自然。 

能结合朗读材料内

容回答问题，但内

容不够充实或少部

分内容不切题，讲

话中有不必要的停

顿次数较多，对交

际有一定影响。 

交谈表现与

现场的情景

和角色大致

相符，基本能

进行双向交

流。 

语法错误较多，

有少数严重的语

法错误，但不明

显影响交际的进

行；用词基本恰

当，词汇量尚可。 

外语综合基础一

般，学习、使用

外语热情高、信

心较强，对未来

专业发展目标有

一定思考。 

69 分及以

下 

语音不够

准确，发音

不够清晰，

语调不够

自然。 

回答明显偏离所读

材料，内容简单，

讲话中有不必要的

停顿频率太高，对

交际有明显或严重

影响。 

过于紧张，与

面试教师交

流有很大困

难或基本不

能进行双向

交流。 

语法错误很多，

特别是严重语法

错误较多，明显

影响交际的进

行；用词错误较

多，词汇量较小。 

外语综合基础较

差，学习、使用

外语热情一般、

信心不足，未来

专业发展目标较

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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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日、俄、德语转专业面试内容和评分标准可根据实际情况由专家组进行调整。） 

3.学院党政联席会根据各专业学生考核总评成绩进行排序，依据接收条件，按照择优

录取的原则确定拟接收转专业学生名单。 

4.学院教务办按学校规定时间将我院拟接收转专业学生名单（排序），连同学生转专业

申请表一同报送教务处。教务处汇总并审核拟转专业名单并报学校转专业工作组审定后进

行公示（3个工作日）。 

5.成功转专业学生名单以学校最后的审批发文为准；我院届时（在 4月 27日左右）会

在学院主页上公布；学生个人请不要提前向我院询问考核结果和接收情况。 

五、学籍管理 

严格参照《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 ）

第五章各条款执行。 

六、工作监督 

1.学生对我院转专业工作有意见、建议或申诉、举报，应先向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反

映。学生对学院的处理意见不服，可向学校本科生专业工作组反映。 

2.对在转专业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学生，一经发现，立即取消申请资格或录取资格，并

根据实际情况报学校有关部门进行相应处理或纪律处分。 

3.学院纪委全程监督转专业工作。对转专业工作有意见、建议或申诉、举报，需实名

书面反映。学院纪委联系电话：68251227（院纪委办）；电子邮箱：waiyuan@swu.edu.cn。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1 年 3 月 18 日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 2021 年转专业实施方案 
根据学校文件《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

168 号）和学校招生章程规定，结合学院实际，经研究，决定开展 2021 年本科

学生转专业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工作组及职责：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 接收对象、条件、计划 

1. 接收范围 

2019 年 9 月起入学后 2 年内的，符合学校转专业申请条件的全日制普通本

科在籍在读学生。 

2.申请类别 

（1）非公费师范专业学生在非公费师范专业范围内互转; 

（2）非公费师范专业优秀学生转入公费师范专业；（相关专业目录见附件 1） 

3. 接收条件 

（1）热爱美术专业，有意愿立志终身从事美术教育和文化工作 

（2）具有较好的美术理论知识和写作能力 

（3）具备基本的美术造型表现能力和艺术探索精神 

4. 接收计划 

绘画专业 2人（油画方向、国画方向各 1 人），雕塑专业 1人，视觉传达设计传 2

人，美术学专业 3人（美术学专业接收生源执行 2021 年可接收非公费教育师范专业

学生进入公费教育师范专业目录），共计（不超过）8 名。 

三、 考核办法： 

1. 笔试：学生需参加专业技能笔试，笔试成绩占总成绩 70%；  

2. 面试：工作小组结合学生提交的材料，综合考核申请转入学生的专业技

法、专业理论、思想品德、学习能力等，面试成绩占总成绩 30%； 

3.考核成绩汇总统计并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确定拟接收转专业学生名单，拟

接收名单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核后上报教务处。 

四、学生申请材料提交 

1. 需提交材料： 

（1）西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2）加盖教务处公章的成绩单； 

（3）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2. 材料提交时间：2021 年 4 月 8 日下午 5:30；逾期概不予受理。 

3. 材料提交地点：美术学院（第十五教学楼）213 办公室。 

注：学生提交申请材料时会得到我院关于面试具体时间和地点的通知。 

4. 联系人员及联系方式 

吴孟思老师；联系电话：68367179。 

                                    

附：学校统一时间进度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组织单位 

3 月 9 日－3 月 19 日 

启动转专业工作 教务处 
各学院（部）完善落实本单位专业工作实施细则，拟定本单位转专

业工作实施方案（包括：1.本单位转专业组工作小组与分工；2.转

专业接收对象、申请条件、计划接收专业及人数等；3.本单位转专

业考核方式和工作程序；4.接收学生申请材料的地点，联系人及联

系方式等。 

各学院（部） 

3 月 19 日－3 月 24 日 汇总各单位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学院签字盖章纸质版和电子版报

送教务处 217 室陈小玲，联系电话 68250331)，报学校研究。 教务处 

3 月 29 日－4 月 7 日 学生查阅网上公布的各单位转专业工作方案，填写转专业申请表并

打印，网址：http://202.202.115.75/TM/ 各学院（部） 

4 月 8 日 转入学院接收审核学生申请材料，制订学生考核计划。 各学院（部） 

4 月 9 日－4 月 18 日 
组织本学院（部）转专业考核，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确定拟转专业

学生名单，向教务处报送拟转入学生名单汇总表、学生申请表及其

他相关材料。 
各学院（部） 

4 月 19 日-4 月 23 日 审核并汇总各转入学院上报的拟接收名单，报领导小组审批后公

示。 教务处 

公示后-5 月中旬 与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协商公费教育师范协议相关事宜 招生就业处 

本学期末 
办理学生学籍变更 教务处 

学生到新学院（部）报到，在教务系统中按转入专业完成下学期的

选课。 各学院（部） 

 

美术学院 

2021年 3月 21日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2021 年春季学期转专业工作方案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每个学生的潜质和特长，尽可

能满足学生成才需要，根据《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西校

〔2020〕168 号）文件精神，我院现将今年转专业工作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工作小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接收条件与名额 

条件：1. 自 2019 年 9 月起入学后 2 年内的，符合学校转专业申请条件的全

日制普通本科在籍在读学生（属中外合作办学录取的学生除外）。 

2.热爱历史学、民族学专业，与专业密切相关的高考成绩优秀。 

          3.学习态度端正、身心健康、勤奋刻苦。 

   

申请材料：1.转专业申请表。 

1.高考各科成绩证明。 

2.本科阶段各科成绩证明。 

3.无法在原专业学习的原因说明。 

4.转入专业与申请者专长的关联性证明材料。 

 

名额：历史学（师范）不超过 8 人。 

      历史学类不超过 4 人。 

注：申请转出或转入公费师范专业的学生，可同时提出公费教育师范专业内

或非公费教育师范专业内互转申请。若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协商的反馈结果为同

意转出或转入，则学生公费教育师范专业内或非公费教育师范专业内互转申请自

动作废。 

 

三、考核小组 



由分管本科教学副院长、分管本科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专业教师、辅导员、

教学秘书等组成考核小组。 

考核小组：李晶 罗朝斌 李立 李蓉若 张以静 专业教师（待定） 

 

四、考核办法 

（1）考核小组对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资格审查。 

（2）考核小组对资格审查合格者进行笔试及面试考核；根据笔试及面试现

场评分进行排序。按照接收条件，给出是否接收结论。 

（3）党政联席会审核拟接收学生名单并报送教务处。 

 

四、时间安排 

根据教务处规定的时间安排，学生提交转专业申请截止 2021 年 4 月 8 日，

学院组织面试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9 日——2021 年 4 月 18 日。面试具体时间、

地点另行通知。 

 

六、接收学生申请材料联系人员、地点、与联系方式 

张以静  历史文化学院 荟文楼 513 办公室   电话：68253458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2021 年 3 月 11 日 



 
西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2021 年春季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普通本科生转专业的管理，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 重庆市教委相关规定和《西南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修订）》（西校〔2017〕495 号）、《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

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结合学院实际，制定如

下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1）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2）对数学专业有浓厚的兴趣，具备学习数学的能力；   

（3）对拟转入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学生应具有从教信念或者从

事数学理论研究或实践研究工作，拟转入统计学专业的学生应乐于从事

统计学理论研究或实践应用工作。 

二、组织领导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三、接收对象及名额 

符合学校《西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中相关要求的 2019

级、2020 级在籍在读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 

数学与应用数学（公费师范）接收 20 人； 

数学类接收 15 人。 

四、考核方式及进入年级 

由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组成考核面试小组，对申请学生进行综合面

试。依据条件，严格考核，根据面试小组考核结果排序，确定拟转名单

报学校教务处审定。 



综合面试主要考察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数学潜力，面试过程全程录像。

面试通过的学生，若上学期申请参加了学院《数学分析 A》和《高等代

数A》期末考试且两科卷面成绩均大于或等于 70 分可申请平级转入，否

则转入 2021 级。 

五、时间安排 

（1）学生 4 月 7 日前提交一份转专业申请表（学校的申请表）和

成绩单，并加入数统院 2021 年转专业QQ 群。 

（2）4 月 8 日：学院审核申请学生材料。 

（3）4 月 9 日-18 日：学院组织面试，具体时间与地点另行通知。 

（3）4 月 19 日-23 日：根据考核结果和接收名额确定拟接收学生名

单，并报送教务处审核。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唐老师 023 - 68366062 

办公地点：25 教 16 楼 1617 室。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21 年 3 月 18 日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1 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发挥每个学生的潜质和能力，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优势，使每个学

生都尽可能获得真正适合自己成才的专业教育，根据《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

专业管理办法》(西校〔2020〕168 号)的精神，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1 年本科

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小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接受名额与具体条件： 

1、接受名额：物理学（师范）不超过 12 人，物理学专业不超过 6 人；  

2、除学校要求的相关条件之外(如大类限制等)，两个专业的具体条件如下： 

(1) 对物理有强烈的学习兴趣，逻辑思维、动手能力强； 

(2) 完成原专业相应学期教学进度安排；  

(3) 在原专业遵守纪律，未受过学校任何处分； 

(4) 高中或大学期间获得省市级（及以上）物理、数学竞赛奖者优先； 

(5) 考虑到物理学科特点，获准转入的学生原则上学籍应转入 2021 级；学习

成绩优秀、自学能力强者可以申请回原年级。 

三、申请材料 

1、转专业申请表上注明高考数学、理综、英语成绩 

2、原专业成绩单 

3、职业规划（1000 字以上）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排序办法 

    1、考核方式采用线下面试方式进行，提交申请材料后请扫码加入 QQ 群(详

细要求会在 QQ 群中通知)； 

    2、原专业学习成绩(已修课程平均成绩，占比 30%)； 

3、物理基础知识测试(满分 100 分，占比 30%)； 

4、综合素质测试(兴趣、爱好、潜力等综合表现)(满分 100 分，占比 40%)； 

5、依据课程成绩及面试成绩的总分排名择优接收，总成绩低于 60 分为不合



格，将不予接收。成绩计算方法：综合成绩=所修课程成绩*30%+基础知识测试

成绩*30%+综合素质成绩*40%。 

五、时间安排：网上提交申请的截止时间为 4 月 7 日 http://202.202.115.75/TM)；

4 月 12 日前提交纸质申请材料，面试时间 4 月 14-16 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六、联系人员、联系地点与联系方式 

1、 联系人员：任风娥 

2、 联系地点：物理学院 127 办公室 

3、 联系方式：68254378、QQ 群 15414392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1.3.23 

http://202.202.115.75/TM)%EF%BC%9B4%E6%9C%8812%E6%97%A5%E5%89%8D%E6%8F%90%E4%BA%A4%E7%BA%B8%E8%B4%A8%E7%94%B3%E8%AF%B7%E6%9D%90%E6%96%99%EF%BC%8C%E9%9D%A2%E8%AF%95%E6%97%B6%E9%97%B44%E6%9C%8814-16
http://202.202.115.75/TM)%EF%BC%9B4%E6%9C%8812%E6%97%A5%E5%89%8D%E6%8F%90%E4%BA%A4%E7%BA%B8%E8%B4%A8%E7%94%B3%E8%AF%B7%E6%9D%90%E6%96%99%EF%BC%8C%E9%9D%A2%E8%AF%95%E6%97%B6%E9%97%B44%E6%9C%8814-16


 1 

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21 年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学生健康、全面、个性化发展，

根据《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

的相关要求，在遵循公正、公平、公开和坚持教育质量至上原则的前提下，结合

我院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接收人数 

化学（公费师范）专业拟最多接收 10 人、化学类专业拟最多接收 8 人。 

三、申请转入条件 

1. 符合《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中转专业申请基本条件的 2020 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2. 符合化学（公费师范）和化学类专业招生要求，身心健康； 

3. 对化学有浓厚的学习兴趣，素质良好，有发展潜力； 

4. 未受过纪律处分； 

5. 未转过专业。 

四、考核办法 

由资格审查和面试组成。其中，资格审查包括化学专业限制要求(如色弱、色

盲等)，学业成绩情况等；初审合格后，由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组织面试考核。小

组成员根据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主要针对学生对化学（公费师范）、应用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认知、身心素质、外语能力、学习成绩、专业特长、发展

潜力、兴趣爱好等进行面试考核，根据面试成绩（百分制）择优录取，确定转专

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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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时间安排 

（1）3 月 9 日－3 月 16 日： 

启动转专业工作。拟定化学化工学院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2）3 月 23 日： 

上报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纸质版（学院签字盖章）和电子版至教务处，教务

处报学校同意后在网上公布和实施。 

（3）3 月 24 日－4 月 6 日： 

拟转专业的学生，应认真了解化学（公费师范）专业和化学类专业的培养

方案和申请转入专业学生的具体条件，每个学生只能填报一个专业。学生网上

提交申请，网址 http://202.202.115.75/TM，拟申请转入学生提交以下材料电子

版（邮箱 sunly592@swu.edu.cn）和纸质档至化学与药学新大楼 219 办公室：  

（1）《西南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教务处网页下载）。 

（2）对化学师范专业或应用化学和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认知。 

（3）入校后已经考试过课程的成绩单，需要有专业排名。 

（4）获奖证书、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雅思、托福等同类英语水平考试

成绩单（如没有则不需提交） 

（4）4 月 7 日—4 月 16 日： 

学院接收申请材料后，学院转专业工作组组织资格审查、材料初审和面试工

作。4 月 7 日后，请学生务必保持 QQ 和手机畅通，并及时关注相关通知和信

息。 

（5）4 月 19 日－4 月 20 日： 

学院报送拟转专业学生名单汇总表和学生转专业申请表至教务处成绩与学

籍科。 

（6）本学期末： 

办理获准转专业学生的学籍变更手续，确定班级。学生在教务系统中按转入

专业完成下学期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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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补充说明 

1. 2020 级化学类包括应用化学和化学工程与工艺两个专业，学生须在申请

中注明选择进入哪一个专业；若学生所选专业人数已超过学院规定的该专业分

流计划数上限，则不予接收，学院不进行专业调配。 

2. 获准转专业的一年级学生若未修完我院相应专业第一学年开设的全部

“学科基础必修课”，须转入下一个年级相应专业学习。转入下一个年级的化学类

学生须参与下一个年级化学类专业的专业分流。 

3．申请转专业的学生，须参加原专业在当学期的课程考核。获准转专业的

学生在原专业考核通过的课程，依照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予以保留或记入个性

化选修课程。 

4. 转入本院学生的学籍管理按《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

订）》（西校〔2020〕168 号）文件要求执行。 

七、本方案解释权归化学化工学院。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立元， 化学与药学大楼 219 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8367675, 邮箱 sunly592@swu.edu.cn。 

 

 

                                 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21 年 3 月 23 日 



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试   行）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和

潜质，满足学生成才需要，根据《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

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文件和学校招生章程规定，结

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转入接收对象及申请条件 

1. 热爱生命科学，入学考试成绩优秀、本科在读的一、二年级

相近专业学生； 

2. 学习态度端正、身心健康、勤奋刻苦； 

3. 无违纪行为，未受到学校任何处分； 

4. 无转专业记录。 

二、计划接收专业及人数 

学院每次接收转专业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该专业招生人数的

10%。2020 级共有 206 名学生，分为两个专业方向，生物科学（师范）

和生物科学。生物科学（师范）专业共 102 人，生物科学专业共 104

人。此次转专业，生物科学（师范）最多可转入 10 人，生物科学最

多可转入 10人，一共可接受学生 20 人。 

二、工作流程 

按照学校《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工

作流程执行。 

三、组织管理 

1. 学院成立由本科教学院长担任组长，由分管本科学生工作的



副书记、专业负责人、辅导员、有经验的相关专业教师组成的本科生

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审查及考核工作。 

2. 申请转入学生的考核由学院转专业工作组进行面试，综合考

核申请者的身心素质、学习成绩、专业特长、发展潜力、兴趣爱好等，

并比照接收条件给出是否接收结论。 

3. 申请转入学生的接收依据面试评分进行排序，由高分向下取

满拟接收名额。拟接收人员名单上报学校教务处审批。 

4. 获准转专业学生，应按照当学期选定的课程继续完成修读，

并按规定参加原学院（部）的各项教学活动。获准转专业的学生在原

专业所修课程成绩，按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课程教学计划，予以保留

或记入个性化选修课程。 

5. 转专业申报时间为每年春季学期，获准转专业的学生在秋季

学期到新专业报到，具体要求按照学校《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

业管理办法（修订）》执行。 

6. 申请转入的学生原则上转入下一年级学习。 

7. 申请转入的纸质版材料（包括转专业申请书、入校后所有课

程的成绩单、入校后获得的奖励和证书等）请于 2021 年 4 月 8 日之

前交到生命科学学院（14 教学楼）131 办公室，电子版发送到邮箱

23684832@qq.com，联系电话：023-68252712，何老师。 

四、附则 

1.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本办法由学院转专业工作组负责解释。 

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21 年 3 月 19 日 



生命科学学院 2020-2021春季学期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组名单 

 

 

 

 

组长：张志升 

成员：石莹华、祝顺琴、张小萍、叶小利、左有霞、何颖 

 

 

 

 

 

 

 

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21 年 3 月 19 日 

 

 



 

地理科学学院 
2021 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按照公正、公

平、公开和坚持教育质量至上的原则，根据《西南大学普通

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

和学校招生章程规定，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并制定本工作

实施方案。 

一、转专业工作小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接收具体条件 
在符合《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

订）》（西校〔2020〕168 号）规定的转专业申请条件基础上，

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政治思想表现。拥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

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2.身心健康，沟通能力强，尊敬师长，团结同学。 
3.有就读本学院相关专业的强烈意愿，具备学习该专业

的基本素质。 
三、接收名额 
地理科学（师范）：8 人 
地理科学类：6 人 
四、工作流程 
（一）提交方案（3 月 9 日－3 月 24 日）。制定本单位

本年度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包括接收学生转专业的具体条

件、要求，考核的内容、办法和安排，以及拟接收转专业的

学生名额，报送教务处成绩与学籍科初审。 
（二）公布方案（3 月 29 日）。学校根据学院的本科人



 

才培养的要求和教学资源条件，审定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并

在网上公布。 
（三）提交专业申请（3 月 29 日－4 月 8 日）。确需转

专业的学生，按照学校公布的方案向学院提交申请材料。 
（四）学院考核（4 月 9 日－4 月 18 日）。学院组织学

生考核，并将考核的具体安排报教务处备案。 
（五）学校审批。学院根据学生考核结果和本单位的接

收名额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将拟接收学生的名单和相应的

转专业申请表报送教务处。 
五、联系方式 
教学工作办公室：李老师 68252004 
学生工作办公室：禹老师 白老师 68254492 
 

地理科学学院   
2021 年 3 月 19 日 



材料与能源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原则 

（一）为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保障材料与能源学

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顺利进行，根据《西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

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以下简称《办法》)结合我

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方案。 

（二）材料与能源学院本科生转专业遵循公正、公平、公开和坚

持教育质量至上的原则。公费师范专业、实行单列代码招生的农科

类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相关专业等三类学生属于单列计划培养学

生，不属于我院转专业范围（具体以学校文件为准）。 

（三）转专业的基本条件如下： 

1.自2019年9月起入学后2年内的，符合学校转专业申请条件的

全日制普通本科在籍在读学生。 

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无任何违纪违法记录。 

3.符合相关专业学习的身体要求。 

4.凡申请转入我院的学生必须是理、工、农、医类招生在校学生。 

二、组织机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三、转入计划 

我院每次接收转专业学生总人数不超过该专业（或大类）招生

人数的 10%。 



材料与能源学院各专业拟接收学生人数 

年级 专业名称 专业人数 拟接收学生人数上限 备注 

2020级 材料类 160 15  

  

四、转入工作机制 

（一）接收申请 

时间：2021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8 日 

本学期转专业工作采用学生网上申请，有转入意向的学生先登

录学校VPN，再访问http://202.202.115.75/TM在线提交申请和相关证

明材料。 

（二）转入考核 

本学期学院（部）在线面试的方式进行。对于申请转入我院各

专业学习学生的考核，具体规定如下： 

1.资格审查 

时间：2021 年 4 月 9 日 

对申请转入我院的学生，按照学校及我院公布的要求进行资格

审查，将未通过审核的学生申请表退回学生。 

2.面试录取 

时间：2021 年 4 月 10-15 日 

如疫情防控允许，学院采取线下面试，面试要求如下： 

(1)根据学生申请情况由材料与能源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考核小

组对所有符合基本条件的学生进行面试考核；  

http://202.202.115.75/TM


(2) 每人面试时间为15分钟；面试缺考者，视为自动放弃转入我

院相关专业资格。 

(3)面试时，面试专家应在同一场地； 

(4)做好面试记录，详细记录不同意学生转专业原因，并保留面试

录像备查。 

3.录取结果 

通过资格审查和面试的学生，学院按照面试成绩(总分 100

分)、高数成绩和外语成绩进行排序，最终总成绩由“面试成绩×

50%+（高数平均分+外语平均分）×50%”组成，录取排序在拟接收人

数范围内的学生。 

（三）上报结果 

时间：2021 年 4 月 16 日 

学院经考核后确定转入专业学生名单，将录取结果汇总上报给

学校教务处。学校教务处确定转专业学生名单，经批示后全校公

示。 

五、转专业工作的其他说明 

（一）每名学生只有一次转专业报名的机会，因此，请有转专

业意向的同学认真阅读各学院的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二）学生转入我院某专业后，按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修读课

程，且必须补修未修的所有学位课。 

（三）已转专业的学生不得再次转专业或转回原专业。 

（四）报名地点：21 教 308 室 



报名联系人：徐立群     联系电话：18306056609 

本工作方案自公布之日起生效，由材料与能源学院负责解释。 

  

西南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 

2021 年 03月 18 日 

 



资源环境学院 2021 年度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每个学生的潜质和特长，根据《西南

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文件精神和《关

于做好 2021 年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各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计划 

凡符合《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

申请条件的 2019 级、2020 级在籍在读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农科类专业单列代码录取

的学生，可申请转入该招生代码内相关专业）。接收学生人数：22 人。其中： 

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 6 人、林学专业 4 人、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 4 人、水土保持与

荒漠化防治 4 人、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4 人，共 22 人。 

三、考查办法 

（一）申请基本条件审查 

1.本科在读 2019、2020 级学生， 在农科类专业单列代码录取的学生，可申请转入

该招生代码内相关专业。高考综合改革相关省份学生申请转专业，其高考选考科目须符

合申请转入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 

2.必修课程无补考。 

3.无违纪行为，未受到学校任何处分。 

4.学生提交的材料（均需要纸质版和电子版）：《西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学校提供的成绩单、专业排名并加盖所在学院公章。 

（二）接收转专业申请材料 

1. 接收时间范围：2020 年 3 月 29 日-4 月 8 日 17:00 前 

2. 地点：资源环境学院教务办公室（35-211-2）（邮箱：7113358@qq.com） 

3. 联系人：张帆 

4. 联系方式：023-68250577 

（三）面试考核 

mailto:7113358@qq.com


   面试考核采取线下方式进行，由申请转入专业的系主任担任考核小组组长，组织 3

名高级职称的教学科研人员进行面试并打出面试成绩，面试结束后提交面试相关材料。 

   做好面试记录，详细记录不同意学生转专业原因，并保留面试录像治疗备查。面试

主要考核内容及评分比例如下： 

序号 考核内容 评分 

1 对所转入专业的认识和兴趣 20 

2 所具备的转入专业学习的基础和能力 30 

3 今后在所转入专业的学习计划 30 

4 将来从事本专业的意愿和志向 20 

总计 100 

按照面试成绩的 50%+原专业成绩的 50%计算考核成绩，面试成绩或考核成绩低于

60 分者均视为不合格。 

四、确定名额方式 

依据综合成绩从高到低依次择优录取。 

五、 补充说明 

1，转专业申报时间为每年春季学期，获准转专业的学生在秋季学期到新专业报到，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西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执行。 

2，申请转入的二年级学生原则上转入下一年级学习。 

3. 申请转入的学生，须参加原专业在当学期的课程考核。获准转入的学生在原专

业考核通过的课程，依照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予以保留或记入个性化选修课程。 

 

六、其他事宜按学校文件执行。 

 

七、时间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组织单位 

3 月 9 日－3 月 19 日 
启动转专业工作 教务处 

各学院（部）完善落实本单位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拟定本单位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包括：1.本单位
各学院（部） 



转专业组工作小组与分工；2.转专业接收对象、申

请条件、计划接收专业及人数等；3.本单位转专业

考核方式和工作程序；4.接收学生申请材料的地点，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 

3 月 19 日－3 月 24 日 
汇总各单位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学院签字盖章纸

质版和电子版报送教务处 217 室陈小玲，联系电话

68250331)，报学校研究。 
教务处 

3 月 29 日－4 月 7 日 
学生查阅网上公布的各单位转专业工作方案，填写

转专业申请表并打印，网址：

http://202.202.115.75/TM/ 
各学院（部） 

4 月 8 日 转入学院接收审核学生申请材料，制订学生考核计

划。 各学院（部） 

4 月 9 日－4 月 18 日 
组织本学院（部）转专业考核，按照择优录取的原

则确定拟转专业学生名单，向教务处报送拟转入学

生名单汇总表、学生申请表及其他相关材料。 
各学院（部） 

4 月 19 日-4 月 23 日 审核并汇总各转入学院上报的拟接收名单，报领导

小组审批后公示。 教务处 

公示后-5 月中旬 与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协商公费教育师范协议相关

事宜 招生就业处 

本学期末 
办理学生学籍变更 教务处 

学生到新学院（部）报到，在教务系统中按转入专

业完成下学期的选课。 各学院（部） 

 

 

资源环境学院 

2021 年 3 月 19 日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2021 年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普通本科生转专业的管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以《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重庆市教委相关规定、《西南大学普通本

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为依据，由学院党政联

席会领导，学院教务办具体组织实施转专业工作。 

一、 接收具体条件与名额 

（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和公费师范专业本次拟接收转专业学生人数不

超过 2020 级该专业实际报到人数（包括转入 2020 级该专业的学生）和 2020 年

度该专业招生计划人数的差额。 

（二）2020 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有一定空缺名额，可接收不超过空缺

名额数量的符合转专业条件规定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和非中外合作办学专

业学生转入。 

（三）网络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普通）两个普通专业拟接收转专业学

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2020 年度该专业招生计划人数的 10%。 

（四） 2021 年我院公费教育师范专业可接受 1 名非公费教育师范专业转入。 

（五）如果 2019 级学生获准转入我院相关专业，则须转入至 2020 级接受专

业学习；如果 2020 级学生获准转入我院相关专业，则须转入至 2021 级接收专业

学习。 

二、 考核办法 

学院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转入学生进行综合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思想

表现、身心素质、高考数学成绩、大学学习成绩、专业基础和特长、发展潜力、

兴趣爱好等。根据考核结果，各专业在可接收名额范围内择优选择转专业学生。 

（一）申请材料包括：转专业申请表、原专业成绩单、家长知情同意书（附

件 2）、转专业学生学业情况表（附件 3）、高考数学成绩佐证材料。 

（二）申请材料递交方式：纸质申请材料必须本人和家长签字按手印后交到

25 教 1309 樊老师处。电话：023-68251056；转专业工作 QQ 群：

550527886。 

截止时间： 4 月 8 日下午 5 点前 

（二）学院面试考核时间： 4 月 15 日下午 2：30 



（三）面试地点： 25 教 1321 

（四）学院确定最终转专业学生名单后将公示不少于 3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

受理实名申诉及举报。举报电话：68254254 

三、 工作小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2021 年 3 月 18 日 

附 1: 2021 年拟接收名额 

专业名称 2020 级招生

计划数 

接收名额 

软件工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120 ≤1 

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100 ≤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 

120 ≤4 

网络工程 50 ≤5 

计算机科学技术（师范） 100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普通） 70 ≤7 

 

  



附件 2： 

 
 

知情同意书 
西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我（们）儿子（女儿）***现就读于西南大学***学院（学部）***
级***专业。作为监护人，我（们）完全了解西南大学转专业相关规定，
知晓并同意其向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提出的转入***专业***级就读
的申请，并保证其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 

 
监护人代表（签字按手印）： 

                                  年   月   日 

 

 

 

 

 

 

 

 

 

 

 

 

 

 

 

 

 

 

 

 

 



附件 3： 

转专业学生学业情况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学院  专业  

高考数学成绩  生源地  

申请转入专业  

个人

基本

情况

及特

长介

绍 

（主要介绍个人高中和大一期间取得的学习成果和在目标专业方面的特长） 

 

 

 

 

 

 

 

 

 

 

对拟

转入

专业

的认

识与

理解 

 

 

 

 

 

 

 

 

 

 

 

 

 

 



转入

目标

专业

后的

学习

规划 

（主要陈述转入目标专业后，对未来学习生涯以及参与创新创业、学科竞赛、

实践研究（如有）等方面的规划） 

 

 

 

 

 

 

 

 

 

 

 

 

 

 

 

 

 

 

 

 

 

 

 

 

 

 

 

 

 

 

 



工程技术学院 

2021 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每个学生的潜质和特长，尽可

能满足学生成才需要，根据《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

（西校〔2020〕168 号）文件，现将 2021 年转专业工作的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转专业工作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联系人：彭代慧 

联系地点：工程技术学院教学办公室（文俊楼 508 室） 

联系电话：023-68251132 

二、接收条件与名额 

（一）条件 

1. 符合《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

168 号）文件以及学校“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

通知”的要求； 

2. 高中为理科（高中未分文理的学生，高考选考科目须包括物理），入学考

试成绩优秀； 

4. 实践动手能力强，对所转入专业有浓厚的兴趣，具有一定的专业特长； 

5. 身心健康，学习主动性强，具有一定的探索创新精神。 

（二）名额（合计 30 人）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拟接收 2 人；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拟接收 7 人； 

车辆工程专业拟接收 6 人；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拟接收 10 人； 

土木类专业拟接收 5 人。 

三、考核办法 

（一）学院成立转专业考核工作组，初审学生申请材料，并决定参加考核的

学生名单。考核方式为由转专业工作组成员等组成面试考核小组对申请的学

生进行面试，对拟转入学生进行专业认知、专业基础知识、学习成绩、身心



素质、发展潜力、兴趣爱好等方面内容的综合考核，现场评分。 

（二）原专业未开设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等相关课程的同学要求降一级转入。 

（三）大一修读的课程高等数学 I 成绩<70 分或高等数学 II 成绩<80 分或高等

数学 III 成绩<90 分，要求降一级转入。 

四、接收学生排序 

学院党政联席会根据考核工作组的评分进行排序，按照择优接收的原则确定

拟接收转专业学生名单。面试不合格者不予接收。 

五、工作流程 

（一）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组并召开工作组会议； 

（二）学院接收转专业申请资料时间：2021 年 4 月 8 日前，学生将《西南

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及相关佐证资料（学习成绩单、英语四、六级成绩

单等复印件）交秘书处，逾期不予受理； 

（三）学院转专业考核安排：由转专业工作组成员等组成面试考核小组对申

请的学生进行面试； 

（四）学院党政联席会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 

（五）上报教务处审定。 

六、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七、本办法具体由工程技术学院负责解释。 

 

 

 

工程技术学院 

2021 年 3 月 19 日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本科生 
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每个学生的潜质和特长，满足学生成才需

要，根据《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的规定，

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转专业工作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接收对象 

    符合学校转专业文件规定的 2020 级（非食品科学学院）在籍在读本科生、2019 级在籍

在读本科生。 

三、接收条件及名额 

专业名称 拟接收学生人数 接收条件 

食品科学与工程 9 人 
  符合学校转专业的相关要求，

已学课程无不及格，无任何违纪

违法受处分记录。 

食品质量与安全 8 人 

包装工程 4 人 

茶学 3 人 

四、考核方式 

面试。综合考核学生的身心素质、发展潜力、对转入专业的了解和认识、兴趣爱好等。 

五、接收学生排序办法 

按照面试成绩排序。 

六、联系方式 

接收材料：《西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及成绩单一式两份。 

接收材料时间：参照学校转专业工作通知中的具体工作安排。 

联系人：游茂兰 

联系地点：食品科学学院 40-0201 

联系电话：023-68250340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

2021 年 3 月 18 日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2021 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体现学校“以人为本”的教学管理理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

学生健康、全面、个性化发展，根据《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

校〔2020〕168 号）、《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结合学院实际，制定学院 2021 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一、转专业工作小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转专业接收对象、条件与计划 

1、接收对象：自 2019 年 9 月起入学后 2 年内的，符合学校转专业申请条件的全日制普

通本科在籍在读学生可以申请转专业，属中外合作办学录取的学生除外。 

2、接收条件： 

申请转入本院相关专业学生在符合《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

校〔2020〕168 号）规定的转专业申请条件的基础上，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无违纪行为，未受到学校任何处分； 

（2）有就读本院相关专业的兴趣，具备学习本院相关专业的基本素质； 

（3）获准转入园艺专业的学生原则上需降一级（2019 级降为 2020 级，2020 级降为 2021

级），与园艺相近专业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可以平级转入； 

（4）获准转入风景园林类的学生需降级转入一年级就读（2019 级、2020 级学生均降级

转入 2021 级就读），并于第 2 学期按转专业志愿进入相关专业学习。 

3、接收计划： 

（1）学院 2021 年春季接收转专业的学生人数按照专业（大类）招生人数的 10%比例控

制人数。 

（2）学院 2021 年春季各专业大类接收转专业学生人数见下表： 

专业类别 园艺 风景园林类 合计 

招生计划数 120 220 340 

接收学生数 12 22 34 

 

  



三、转专业考核 

    1、园艺专业：由园艺专业负责人负责组织综合考核 

综合面试：综合考查学生对园艺专业的认知、专业兴趣、身心素质、发展潜力等；满分

为 100 分，合格分为 60 分，不合格者不予接收。 

按综合面试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确定拟接收转专业学生名单。 

2、风景园林类：由风景园林系专业负责人负责组织综合考核 

（1）美术技能测试：素描考试，时间为 2 小时；满分为 100 分，合格分为 60 分，不合

格者不予接收。 

（2）综合面试：综合考查学生的对风景园林类的认知、专业兴趣、身心素质、发展潜力

等。满分为 100 分，合格分为 60 分，不合格者不予接收。     

（3）成绩计算：综合成绩=美术技能测试成绩×70%+综合面试成绩×30%。 

 按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确定拟接收转专业学生名单。美术技能测试或综合面试

有一项不合格者不予接收。 

四、转专业工作流程 

1、提交方案：学院制定转专业工作细则和年度工作方案，于 3 月 19 日前上报教务处审查； 

2、受理申请：申请转专业的学生提交转专业申请表、成绩单及其他素质支撑材料； 

3、资格审查：学院按照相关条件对学生申请进行资格审查； 

4、学院考核：学院根据学校、学院转专业的规定组织学生进行转专业考核； 

5、审核名单：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审核各系推荐的拟接收名单，并向学院党政联席会推

荐拟接收名单； 

6、确定名单：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确定拟接收名单并按相关程序予以公示； 

   7、报送学校：上报学校审批。 

五、转专业工作的其他说明 

1、每名学生每次申请转专业只能填报一个志愿，获准转专业的学生不得放弃转专业资格。 

2、转专业学生需提交材料： 

（1）按学校统一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填写并打印的《西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2）加盖教务处公章的成绩单； 

（3）其他素质支撑材料。 

3、异议处理方式：有异议的学生将意见以书面形式反馈到学院教学秘书张老师处，再统

一上报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复核，3 个工作日内回复复核结果。 

4、学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地点：园艺园林学院 33-412 

联系电话：023-68250085 

                                                    园艺园林学院 

                                                  2021 年 3 月 10 日 



植物保护学院 2021 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学生健康、全面、

个性化发展，加强本科学生的培养与管理，按照《西南普通本科学生

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和《植物保护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

施细则》，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小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学生范围 

自 2019 年 9 月起入学后 2 年内的，符合学校转专业申请条件的

全日制普通本科在籍在读学生。 

三、转出条件与程序 

（一）转出条件 

符合学校和接收学院规定的基本条件。 

（二）转出程序 

1、学生申请 

2、学院审核 

    四、接收条件与具体名额 

（一）接收条件 

1、身体健康，适合本专业学习，自愿申请报名； 

2、无违纪行为，未受过学校的任何处分； 

3、符合学校规定转专业的其他条件。 



（二）接收专业与名额 

植物保护专业：15 名 

四、接收工作程序 

（一）初审。工作小组秘书接收、初审学生申请材料。 

（二）考核。由工作小组提名成立专家组进行面试考核，综合考

察学生的身心素质、学习能力、发展潜力、对转入专业的了解与学习

兴趣等；经过考核，初步确定拟接收名单。 

（三）审核。学院党政联席会对专家组确定的拟接收名单进行审

核，并确定最终的拟接收名单。 

（四）公示、上报。在确定最终拟接收名单后，学院将进行为期

三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者，上报学校审定。 

五、学生材料提交和联系方式 

（一）需提交材料 

1、学生按学校统一要求的时间和方式填写《西南大学本科学生

转专业申请表》，并打印、签字； 

2、加盖教务处公章的成绩单。 

（二）提交方式 

学生将需提交材料送达植物保护学院 216 教学工作办公室。 

（三）材料提交截止时间 

2021 年 4月 8日 18:00 前。 

（四）联系人和电话 

联系人：周老师 



联系电话： 68250405 

 

                                       主管院长签字： 

                                             植物保护学院 

                                           2021 年 3月 18日 



 

西南大学药学院 2021 年本科生转专业实施方案 

 

为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潜质和能力，让每个学生都尽可能获得

真正适合自己成才的教育，根据《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

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的相关要求，在遵循公正、公

平、公开和坚持教育质量至上原则的前提下，结合我院药学专业和制

药工程专业特点制定 2021 年本科生转专业实施方案。 

 

一、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接收转入学生人数 

1．药学全英文专业拟接收转入学生不超过 3 名； 

2. 药学中文专业拟接收转入学生不超过 6 名； 

3．制药工程专业拟接收转入学生不超过 6 名。 

 

三、申请转入条件 

1. 学校各专业本科生符合《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

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 ）文件规定转专业申请条件的学

生均可申请转入药学专业或制药工程专业。 

2. 学生熟悉药学专业或制药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对药学或制

药工程专业有强烈的兴趣爱好，转专业能进一步发挥学生本人特长和

爱好。 



 

3. 学生具备全面的综合素质，具有良好的语言交流沟通能力和

健康的心理素质。 

4. 拟申请转入药学全英文专业的学生，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

考试成绩应达 520 分及以上（710 分制），或雅思考试成绩应达 6 分

及以上，或托福考试成绩应达 70 分及以上。 

5. 在校期间无任何违纪记录。 

 

四、考核办法 

1.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对转入学生进行考核。 

2.考核办法： 

（1）所有申请转入药学专业或制药工程专业的学生均需参加学

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组织的面试考核。考核小组成员根据学生提

交的申请材料主要针对学生对药学专业或制药工程专业的认知、身心

素质、专业特长、发展潜力、英语口语和职业规划等进行考核，并对

每个学生考核评定成绩（百分制）。 

（3）考核成绩：面试成绩占 100%计算学生考核成绩，按成绩高

低进行排序公示。 

（4）接收转入：以考核成绩排序，在规定的接收转入名额内接

收学生进入药学专业或制药工程专业学习。 

 

五、时间安排 

1.报名：2021 年 4 月 8 日，拟申请转入学生提交以下材料电子版



 

至药学院程丹老师处。 

（1）《西南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教务处网页下载）。 

（2）对药学专业或制药工程专业的认知。 

（3）入校后已经考试过课程的成绩单，要求在教务处统一格式。 

（4）获奖证书、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单扫描件（如没有

则不需提交）。 

2.考核：通过资格审查后，在规定时间和指定地点参加面试，面

试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请务必保持 QQ 和手机畅通，并及时关注相

关通知和信息。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程丹老师 药学院 216 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8251225  邮箱 chengdanxin@163.com  

 

西南大学药学院 

                              2021 年 3 月 11 日 

mailto:chengdanxin@163.com


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 2021 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根据《西南大学 普

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和学

校《关于做好近期本科教学几项重点工作的通知》（西大教务〔2020〕

13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马克思主义学院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马克思主义学院转专业工作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接受条件与名额 

（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接受条件 

1.具有优秀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较为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2.原则上接受文科类专业学生； 

3.热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4.身心健康。 

（二）接受名额 

1.2020 级 5 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2.2020 级 7 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师范）。 

三、考核办法 

（一）成绩考核。以高考成绩为基本依据，高考成绩不低于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当年在生源地的最低录取分数； 

（二）专业面试。由学院组织成立的专家小组对其进行在线面试； 

（三）心理测试。 



四、接受学生办法 

（一）依据课程成绩及面试成绩的总分排名择优接收。课程成绩 50%+

面试成绩 50%，面试不合格不予接收。 

五、本方案解释权归马克思主义学院。 

六、在线接收学生申请材料方式： 

QQ 邮箱：2819309865@qq.com       

在线联系人：王红琳 

教务办公室电话：68367769 

    联系时间：上午 8:30-12:00 

                  下午 15:00-18:00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年 3 月 9 日 

 

 

 

 

 

 

 



西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年春季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经 2021 年 3 月 18 日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党政联系会议讨论通过，电子信息工

程学院 2021 年春季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如下： 

一、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年春季接收转专业的学生名额不超过 10 人；接

收专业为电子信息类（专业分流后为：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安全三个

专业）。 

三、接收对象：符合学校《西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中相关要求

的 2019 级、2020 级在籍在读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 

四、转入我院学生除符合学校《西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中相关

要求外，还需全部达到以下申请条件： 

1、高中时期为理科学生（新高考地区需高考选考物理）； 

2、英语高考成绩 120分及其以上； 

3、数学高考成绩 125分及其以上。 

五、考查方式：综合面试。 

六、录取方式：在达到申请条件的基础上根据综合面试成绩，择优录取。 

七、转入学生原则上进入 2021 级学习。 

八、报名时间：3 月 29 日至 4 月 7 日，逾期不再受理； 

报名方式：网上提交申请 http://202.202.115.75/TM  

九、联系地点：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务办公室 

    联系人：黄老师 

    联系电话：023-6825016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年 3 月 18 日 
 



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2021 年转专业 
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普通本科生转专业的管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结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重庆市教委相

关规定、《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

〔2020〕168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转专业组织机构 

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2021 年转专业工作小组（以下简称 

“工作小组”）；职责包括：1. 负责智能科学与技术类转专业工作的实

施；2. 负责转入学生资格初审、组织转专业考核及成绩计算；3. 负

责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4. 负责处理学生申诉等工作。 

已隐藏 

二、接收具体条件与名额 

1. 申请资格 

具有西南大学学籍的普通全日制本科2019 级和2020 级在读学 

生，只接收高考理科考生，且必须满足《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

业管理办法（修订）》的基本要求。 

2. 接收计划 

智能科学与技术类：计划接收10 人。获准转专业学生，须转入 

至2021 级智能科学与技术类学习。 

三、考核办法 



学院将对提交转专业申请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对符合条件的申 

请者进行考核。 

1. 考核形式：现场面试，拟转专业学生请加入QQ群：870431847。 

2. 面试内容：包括政治思想表现、身心素质、专业特长、发展潜力、

兴趣爱好等。 

3. 考核时间：4 月16 日下午15：00。 

四、录取办法 

参加考核学生的最终成绩由成绩①（百分制）+面试成绩（百分制）

组成，最终成绩（百分制）= 成绩①×50%+面试成绩×50%。学院按

照最终成绩排名在可接收名额范围内择优录取。确定转专业录取名单

后，将在学院官网进行公示不少于3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受理实名申

诉及举报。 

五、材料提交 

1. 学生查阅网上公布的各单位转专业工作方案，填写转专业申请表

并打印，网址：http://202.202.115.75/TM/。申请时间：2021年3月

29日－4月7日。 

2. 个人诚信承诺书。 

3. 原专业成绩单。针对2019 级本科在校生，提交2019-2020 学年、

2020-2021 学年第1学期成绩单。针对2020 级本科在校生，提交

2020-2021 学年第1学期成绩单。成绩单需加盖教务处公章。 

 以上材料扫描件发送至邮箱278620224@qq.com，材料命名：“转

专业材料+学号+姓名”，材料提交截止时间：4 月8 日下午17：00，

http://202.202.115.75/TM/%E3%80%82%E7%94%B3%E8%AF%B7%E6%97%B6%E9%97%B4%EF%BC%9A2021


纸质件面试当日提交。 

六、其他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适用于2019 级、2020 级普通

全日制本科学生，未尽事宜由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负责解释。 

联系人：王雯 

电 话：023-68259070 

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2021 年 3 月 15 日 

 

① 针对 2019 级本科在校生，高等数学成绩为高等数学 IA、高等数学 IB 考试成绩平均值；

针对 2020 级本科在校生，高等数学成绩为高等数学 IA 考试成绩。 
  



个人诚信承诺书 

 

 本人申请转入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与技术类学习，承

诺本人的申报信息及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如有虚假，本人自愿放弃转

专业资格，并接受学院处理。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细则 

 

根据《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定）》（西校〔2020〕

168 号）的精神和教务处《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

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结合动物科学技术学院的实际情况，特制订 2021 年

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一、工作小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申请条件 

1. 符合《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

168 号）申请转专业条件的规定。 

2. 不接收《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

〔2020〕168 号）中不予同意转专业情况的学生和按动物生产类大类招生的

学生。 

三、动物科学（中外合作办学）转出条件 

1. 转出人数比例不高于 2020 级动物科学（中外合作办学）在读学生

5%。 

2. 第一学期必修课程成绩的加权平均数排在 2020 级动物科学（中外合

作办学）前 20%。 

3. 无补考。 



四、接收专业、人数 

1. 荣昌校区：动物科学专业（含食品科学方向、大数据方向）  27 人 

2. 北碚校区：动物科学（中外合作办学）  招生计划内空余名额 

五、考核接收办法 

（一）总成绩计算办法 

1. 经学院工作小组审查材料后，通知合格的学生参加面试。对学生身

心素质、专业特长、发展潜力、兴趣爱好等综合评分（百分制）。 

2. 综合得分（百分制）= 面试成绩 × 40% + 必修课平均成绩（转专

业前所学课程、加权平均分）×60%  

（二）排序办法 

1．按转入专业的综合得分排名。 

2．按无补考、其他分别对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 

3. 排序办法由学院负责解释。 

（三）接收名单确定方式 

优先接收无补考排序的学生，剩余名额再接收其他排序的学生。 

六、材料接收 

1. 荣昌校区 

联系人：李  琰        电话：023-46231938 

地  点：第二教学楼 2403 办公室 

2. 北碚校区 



联系人：徐叶桐        电话：023-68250633 

地  点：南区 37 教学楼 218 办公室 

七、时间安排 

1. 3 月 29 日 — 4 月 7 日  学生查阅转专业方案，填写转专业申请表

并打印，网址：http://202.202.115.75/TM/ 

2. 4 月 8 日  学院接收审核学生申请材料（含纸质申请表、成绩单和

其他纸质材料） 

3. 4 月 9 日 — 14 日  学院转专业考核，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确定拟

转专业学生名单 

4. 4 月 15 日 — 18 日   向教务处上报转入学生名单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2021 年 3 月 19 日 



水产学院 2021 年接收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方案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学生健康、全面、

个性化发展，按照《西南大学水产学院接收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

细则》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制订 2021 年接收本科生转专业

工作实施方案。 

一、组织领导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接收条件 

（一）符合《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

（西校〔2020〕168 号）文件规定，2019 年 9 月起入学后 2 年内的全

日制理工科、农学类本科学生。 

（二）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 

（三）热爱水产事业，愿意从事水产相关行业工作。 

（四）在校学习期间原则上无补考重修记录。 

 

三、名额分配 

专业名称 计划名额 备注 

水产养殖学（北碚） 2  

水产养殖学（荣昌） 5 接收 2020 级学生为非

水产类 水族科学与技术 3 

 

四、考核接收办法 



采用“学生学习成绩+面试成绩”的方式综合考查学生是否适合

进入水产学院相关专业学习，对学生的综合成绩按申请专业进行排序，

各专业根据当年计划名额择优接收。 

（一）综合成绩计算办法 

学生学习成绩占学生综合得分的 60%，主要考察学生在校期间学

习态度及学习能力，具体指该生以往学期（不含申请学期）的所有必

修课程加权平均分，计算方式如下： 

加权平均分=∑必修课课程成绩*学分/∑学分（保留 2 位小数）； 

学生面试成绩占综合成绩的 40%，主要考察学生的思想政治表现、

身心素质、专业特长、发展潜力、兴趣爱好等，满分 100 分。 

学生综合成绩计算方式具体如下： 

综合成绩（百分制）= 学习成绩（∑必修课课程成绩*学分/∑学

分，保留 2 位小数）×60%+面试成绩×40%  

 （二）择优接收 

根据综合考核结果、计划名额和本人意愿，各专业按综合成绩从

高到低排序，在计划名额范围内择优接收转专业学生。获准转专业的

学生转入对应年级继续学习，并对照转入年级人才培养方案，自行安

排时间修满转专业时间节点以前的专业课程。 

 

五、材料接收 

申请转入学生向水产学院递交纸质申请表，并提供学生成绩单等

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学院联系人： 

荣昌校区：吴峰 

办公室：（荣昌）10 教 306 

办公电话：023-46252563 

北碚校区：张娜 

办公室：（北碚）水产学院办公楼 201 

办公电话：023-68366026 

 

六、时间安排 

1. 3 月 29 日－4 月 7 日  学生查阅转专业方案，填写转专业申请

表并打印，网址：http://202.202.115.75/TM/ 

2. 4 月 8 日  学院接收审核学生申请材料 

3. 4 月 9 日—4 月 16 日  学院组织转专业考核，按照择优录取的

原则确定拟转入学生名单 

4. 4 月 17 日-4 月 18 日  向教务处报送拟转入学生名单汇总表、

学生申请表及其他相关材料 

 

七、监督管理 

学生对转专业工作有意见、建议或申诉、举报，应以书面材料先

向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学院纪委反映（不受理匿名信），学院将及

时查证、核实并公示具体处理结果。 

联系电话：023-46254745 



电子邮箱：443742493@qq.com 

 

 

西南大学水产学院 

2021 年 3 月 11 日 

 

 

 

mailto:443742493@qq.com


动物医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
168 号 ）和《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的要

求，结合动物医学院的实际情况，特制订 2021 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

则。 

一、工作小组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申请条件 

1. 2019 级、2020 级在籍在读学生。 

2. 符合《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

〔2020〕168 号 ）的申请条件。 

3. 身心健康。 

三、接收专业、人数 

校区 专业及专业方向 学制 接接人数 备注 

北碚 动物医学专业 2019 级、2020 级（5 年制） 10 人 接 收
2019
级、2020
级学 生

为非 动

物医 学

专业 或

动物 医

学类 专

业 

 

 

荣昌 

动物医学专业

（含宠物医学方

向） 

2019 级（4 年制） 15 人 

2020 级（5 年制） 19 人 

中兽医学专业 2019 级、2020 级（4 年制） 6 人 

动物药学专业 2019 级、2020 级（4 年制） 4 人 

四、考核接收办法 

1.学习成绩要求 

原则上没有补考， 2019 级学生须通过英语四级考试。 

2.综合面试 

学院组建由相关领导、专业老师组成的面试小组进行复试，全面考查专业志

向、学业成绩、学业追求、发展潜力，并进行综合评分。 



3. 接收名单确定方式 

根据面试成绩排序，择优录取。 

五、材料接收 

1.荣昌：马丽  电话：023-46751547  邮箱：273650751 @qq.com 

地  点：动物医学院办公楼 206 室 

2.北碚：池玲  电话  023-68366374  邮箱：1327681899@qq.com     

地点：37 教动物医学院 311 室 

六、时间安排 

1. 3 月 29 日－4 月 7 日  学生查阅网上公布的各单位转专业工作方案，填写

转专业申请表并打印，网址：http://202.202.115.75/TM/ 

2. 4 月 8 日  学院接收审核学生申请材料。 

3. 4 月 9 日－4 月 17 日  学院转专业考核，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确定拟转专

业学生名单 

4. 4 月 18 日  向教务处上报转入学生名单 

 

动物医学院 

2021 年 3 月 19 日 

mailto:1327681899@qq.com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2021年度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方案 

根据《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关于做好 2021年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和《蚕桑

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细则》的文件要求，结合学院实际情

况，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机构 

学院已成立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转专业方案制定和实施工作。  

二、基本条件 

符合《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文件要求，且对转入专业感兴趣并具有发展潜力。 

三、各专业要求和名额 

四、考核方式和程序 

1.学院对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面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思想表现、身心

素质、学习成绩、专业特长、发展潜力等。 

2.学生提交的材料： 

（1）学生本人成绩单； 

（2）其他加分项目支撑材料。 

3.加分项目： 

年级 专业 专业背景要求 授予学位 
拟接收名额

（按 10%计算） 

学生入学

2年内 

生物技术大类 
蚕学 

理工类学生 

农学 不限 

生物技术 理学 不限 

纺织类 
纺织工程 工学 不限 

轻化工程 工学 不限 

服装与服饰设计 艺术类学生 艺术学 不限 



（1）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级加 2 分，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六级、雅思 6 分、

托福 90分以上加 4分； 

（2）全国大学生数理类、生物类、艺术类专业赛事获奖，酌情加分； 

（3）其他加分项，酌情加分。 

4.综合成绩计分方式：综合成绩 = 面试成绩 + 加分项 

5.拟转专业学生确定方式： 

依据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择优录取，确定拟转专业学生名单经学院

党政联席会审核后报学校审批。 

五、时间安排 

1.2021 年 4 月 7 日前学生查阅网上公布的各单位转专业工作方案，填写转

专业申请表并打印，网址：http://202.202.115.75/TM/。 

2.2021年 4月 8日学院接收审核学生申请材料，制订学生考核计划。 

3.2021年 4月 15日前组织本学院转专业面试，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确定拟

转专业学生名单，并进行公示。 

4.2021年 4月 18日前向教务处报送拟转入学生名单汇总表、学生申请表及

其他相关材料。 

六、递交申请地点、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申请纸质材料地点：33-0111 

电子材料接收邮箱：781791861@qq.com 

联系人：黄老师    

联系电话：（023）68250172 

 

 

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 

2021年 3月 17日 

 

 

 

 

http://202.202.115.75/TM/%EF%BC%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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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塔学院 2021 年春季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 转专业工作组名单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 拟接收转入名额 

经济学：1 名 

生物技术：2 名 

电子信息工程：2 名 

食品质量与安全：1 名 

 

三、 拟接收转入对象 

符合《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中相关要求的 2019 级、2020 级在籍在读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 

 

四、 转专业申请条件 

（一）转入条件 

申请转入我院相关专业的学生，除符合《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

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中相关要求外，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无违纪行为，未受到任何处分。 

2、高考成绩不低于西塔学院同年级同生源地拟转入专业的招生录取最低分

数 。 其 中 ， 2019 级 各 专 业 入 学 最 低 分 数 请 登 录 此 网 址 查 询 ：

http://bkzsw.swu.edu.cn/s/bkzs/lnfs/20200501/1894296.html；2020 级各专业入学最

低分数请见附件。 

3、在西南大学本专业修读的所有必修课程无不及格记录。 

4、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425 分以上。 

5、申请转入我院生物技术专业的学生，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1）高中时期为理科学生（新高考地区，高考时选考化学）。 

6、申请转入我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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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中时期为理科学生（新高考地区，高考时选考物理）； 

2）在西南大学本专业已修读的所有数学类课程（如：高等数学ⅠA 、高等

数学ⅠB、高等数学Ⅱ、高等数学Ⅲ、线性代数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的成

绩平均分在本专业排名 10%以内（辅修成绩不计）。 

7、申请转入我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学生，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1）高中时期为理科学生（新高考地区，高考时选考化学）。 

8、申请转入我院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1）在西南大学本专业已修读的所有数学类课程（如：高等数学ⅠA 、高等

数学ⅠB、高等数学Ⅱ、高等数学Ⅲ、线性代数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成绩

平均分在本专业排名 10%以内（辅修成绩不计）。 

（二）转出条件 

申请转出我院的学生，按学校相关政策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以下特殊情况申请转入，由学院专门讨论决定。 

1）就读原专业确有特殊困难，无法继续在原专业学习； 

2）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学校医院或重庆市内三级甲等医院

检查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本院其他专业学习； 

3）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含武装警察部队），服役 2 年及以上退役的学生，

持退出现役证明申请转专业的情况。 

 

五、 转入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为面试，重点考查学生的身心素质、专业特长、发展潜力、兴趣爱

好等综合素质。 

 

六、 转入录取方式 

在达到申请转入条件的基础上，分专业按总成绩排序，择优录取。其中，各

专业申请转入学生的总成绩计算方式如下： 

经济学专业： 

总成绩=英语四级成绩（占比 20%）+数学课程成绩（占比 30%）+面试成绩

（占比 50%）。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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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绩=英语四级成绩（占比 20%）+数学课程成绩（占比 30%）+面试成绩

（占比 50%）。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总成绩=英语四级成绩（占比 40%）+面试成绩（占比 60%）。 

生物技术专业： 

总成绩=英语四级成绩（占比 40%）+面试成绩（占比 60%）。 

 

七、 转入年级 

转入学生进入下一年级学习。 

 

八、 报名时间（接收申请材料时间） 

2021 年 4 月 8 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逾期不再受理。 

 

九、 报名方式 

提交纸质版《西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英语四级成绩单复印件（提

供原件验证）、大学期间课程成绩单等相关证明材料。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经济学、生物技术：吴老师，西塔学院 218 室，电话：68250559； 

电子信息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郑老师，西塔学院 220 室，电话：68254872。 

 

十、 未尽事宜，由西塔学院负责解释。 

                                                  

西塔学院 

                                     2021 年 3 月 18 日 

附件：西塔学院 2020 级各专业入学最低分数 



西塔学院2020级各专业入学最低分数
专业 生源地 入学总分（录取最低分）

电信 安徽省 589
经济 安徽省 588
生物 安徽省 587
食品 安徽省 589
电信 福建省 553
经济 福建省 555
生物 福建省 562
食品 福建省 568
电信 广东省 567
经济 广东省 573
生物 广东省 568
食品 广东省 563
电信 广西壮族自治区 528
经济 广西壮族自治区 538
生物 广西壮族自治区 513
食品 广西壮族自治区 542
电信 贵州省 522
经济 贵州省 561
生物 贵州省 524
食品 贵州省 511
电信 河北省 558
经济 河北省 587
生物 河北省 586
食品 河北省 561
电信 河南省 605
经济 河南省 609
生物 河南省 590
食品 河南省 570
电信 黑龙江省 524
经济 黑龙江省 543
生物 黑龙江省 521
食品 黑龙江省 521
电信 湖北省 585
经济 湖北省 585
生物 湖北省 575
食品 湖北省 586
电信 湖南省 583
经济 湖南省 587
生物 湖南省 581
食品 湖南省 581
电信 吉林省 546
经济 吉林省 552
生物 吉林省 544
食品 吉林省 548
电信 辽宁省 568
经济 辽宁省 582
生物 辽宁省 572
食品 辽宁省 563



电信 山东省 591
经济 山东省 600
生物 山东省 585
食品 山东省 584
电信 山西省 565
经济 山西省 563
生物 山西省 568
食品 山西省 575
电信 陕西省 535
经济 陕西省 542
生物 陕西省 536
食品 陕西省 537
电信 四川省 578
经济 四川省 571
生物 四川省 583
食品 四川省 583
电信 天津市 625
经济 天津市 629
生物 天津市 618
食品 天津市 611
电信 云南省 565
经济 云南省 570
生物 云南省 578
食品 云南省 566
电信 浙江省 628
经济 浙江省 641
生物 浙江省 629
食品 浙江省 619
电信 重庆市 512
经济 重庆市 544
生物 重庆市 513
食品 重庆市 541



西南大学商贸学院 

关于 2021 年度接收本科学生转专业的实施方案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每个学生的潜质和

特长，尽可能满足学生成才需要，根据《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

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文件精神和转专业通

知要求，现就接收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安排如下： 

一、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领导小组由学院党政

班子全体成员组成，由学院书记、院长任组长；工作小组由主管本科

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任组长，成员由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

各系及实验中心主任、教学秘书、转入年级辅导员；前述主任缺席的，

由组长在各副主任中指定人员参加。工作小组负责对申请转专业的学

生是否符合学校和商贸学院转专业条件进行考核。 

二、名额分配 

根据西校（西校〔2020〕168号）文件规定并结合商贸学院的实

际情况，商贸学院2021年接收转专业的学生共计32人，具体名额分配

如下表所示。 

专业名称 名额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软通动力创新实验班） 

18 

市场营销 5 

国际经济与贸易 4 

公共事业管理 2 

物流管理 3 

合计 32 



“软通动力创新实验班”相关说明 

（一）“软通动力创新班”是学院与北京软通动力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合作开办，将企业优质课程、教学资源、企业一线实习实训环境、

就业推荐服务等人才培养体系引入到该班级人才培养过程，为社会和

企业培养能适应信息技术最新发展趋势和社会急需的软件开发、大数

据技术和商务智能的高级创新型技术人才。 

（二）“软通动力创新班”学生除修读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必修

课外，专业选修课和综合实训课程全部由企业开设，学生正常毕业时

颁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证，绩点达到学校授位要求授

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学生由北京软通动力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全部解决就业。 

（三）学生自愿选择修读“软通动力创新班”，修读“软通动力

创新班”学生需要与企业签订相关协议。 

（四）修读“软通动力创新班”学生除每年缴纳学校相关学费外，

还需向企业缴纳相关学习费用，中途退出者企业不退还前期缴纳给企

业的费用。 

三、接收具体条件 

学生转入商贸学院相关专业学习（含学院内转不同专业），除符

合学校《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外，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政治思想表现良好，未受任何处分，身心健康。 

（二）确有相关专业爱好。 

（三）转入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生必须提供高考物理成绩； 

四、考核办法 

（一）由申请转入学生提出申请并提供原始纸质资料（包括大学

成绩单（含专业排名），高考成绩单），经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审定

后参加面试。 



（二）学院成立专家组分别按专业对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面试。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思想表现、身心素质、学习成绩、专业特长、

发展潜力、兴趣爱好等。 

五、接收学生原则 

（一）根据面试综合考核结果，在各专业名额范围内择优接收转

专业学生。 

（二）获准转专业的2020级学生转入申请专业2020级学习。 

（三）获准转专业的2019级学生须转入相应专业2020级学习。 

六、具体安排 

（一）报名时间及报名方式 

2021年3月29日——2021年4月7日，学生查阅教务处网上公布的

转专业工作方案，填写转专业申请表并打印，网址：

http://202.202.115.75/TM/ 提交申请。 

（二）接收学生申请材料时间：2021年3月29日—2021年4月8日

接收地点：西南大学商贸学院8412办公室。  

（三）面试考核具体情况待名单审核后再通知。 

（四）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023-46750184；电子邮箱：zhjf520@swu.edu.cn。 

 

                                              商贸学院 

2021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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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资源环境学院2021年度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每个学生的潜质和特长，根据《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号）文件精神和《关于做好2021年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已按照学校文件的规定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二、各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计划
	三、考查办法
	（一）申请基本条件审查
	1.本科在读2019、2020级学生， 在农科类专业单列代码录取的学生，可申请转入该招生代码内相关专业。高考综合改革相关省份学生申请转专业，其高考选考科目须符合申请转入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
	2.必修课程无补考。
	3.无违纪行为，未受到学校任何处分。
	4.学生提交的材料（均需要纸质版和电子版）：《西南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学校提供的成绩单、专业排名并加盖所在学院公章。
	（二）接收转专业申请材料
	1. 接收时间范围：2020年3月29日-4月8日17:00前
	2. 地点：资源环境学院教务办公室（35-211-2）（邮箱：7113358@qq.com）
	3. 联系人：张帆
	4. 联系方式：023-68250577
	（三）面试考核
	面试考核采取线下方式进行，由申请转入专业的系主任担任考核小组组长，组织3名高级职称的教学科研人员进行面试并打出面试成绩，面试结束后提交面试相关材料。
	做好面试记录，详细记录不同意学生转专业原因，并保留面试录像治疗备查。面试主要考核内容及评分比例如下：
	按照面试成绩的50%+原专业成绩的50%计算考核成绩，面试成绩或考核成绩低于60分者均视为不合格。
	四、确定名额方式
	3. 申请转入的学生，须参加原专业在当学期的课程考核。获准转入的学生在原专业考核通过的课程，依照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予以保留或记入个性化选修课程。
	资源环境学院
	2021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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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
	2021年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322-工程技术学院2021年本科生转专业实施方案
	324-食品科学学院2021年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325-园艺园林学院2021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2021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327-植物保护学院2021年转专业实施方案 
	329-药学院2021年本科生转专业实施方案
	332-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年转专业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2021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根据《西南大学 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号）和学校《关于做好近期本科教学几项重点工作的通知》（西大教务〔2020〕1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马克思主义学院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333-电子信息工程学院2021年春季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335-人工智能学院2021年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336-动物科学技术学院2021年转专业实施方案
	337-水产学院2021年接收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方案
	338-动物医学院2021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339-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2021年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方案
	一、 组织机构
	学院已成立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转专业方案制定和实施工作。
	二、 基本条件
	符合《西南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校〔2020〕168 号）文件要求，且对转入专业感兴趣并具有发展潜力。
	1.学院对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面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思想表现、身心素质、学习成绩、专业特长、发展潜力等。
	2.学生提交的材料：
	（1）学生本人成绩单；
	（2）其他加分项目支撑材料。
	3.加分项目：
	（1）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级加2分，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六级、雅思6分、托福90分以上加4分；
	（2）全国大学生数理类、生物类、艺术类专业赛事获奖，酌情加分；
	（3）其他加分项，酌情加分。
	4.综合成绩计分方式：综合成绩 = 面试成绩 + 加分项
	5.拟转专业学生确定方式：
	依据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择优录取，确定拟转专业学生名单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核后报学校审批。
	五、时间安排
	1.2021年4月7日前学生查阅网上公布的各单位转专业工作方案，填写转专业申请表并打印，网址：http://202.202.115.75/TM/。
	2.2021年4月8日学院接收审核学生申请材料，制订学生考核计划。
	3.2021年4月15日前组织本学院转专业面试，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确定拟转专业学生名单，并进行公示。
	4.2021年4月18日前向教务处报送拟转入学生名单汇总表、学生申请表及其他相关材料。
	六、递交申请地点、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申请纸质材料地点：33-0111 电子材料接收邮箱：781791861@qq.com 联系人：黄老师    联系电话：（023）6825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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